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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标排放污水行政罚款制度之检讨

———从江苏高邮光明化工厂６０３元罚款事件切入

吴卫星

摘　要：江苏高邮光明化工厂６０３元罚款事件迫使我们郑重思考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成败

得失，该款采用倍率数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其无法避免法律适用上的处罚畸轻畸重现

象。该款所谓的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含义为何，环境保护部的前后两个行政解释以及一些地方立法作出了

不同的认定，法制不统一现象由是产生。运用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应当根据排

污者在实际违法排污期间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排污量予以计算，环保部的行政解释和部分地方立法有

违 《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本意。在 《水污染防治法》修改过程中，可以通过扩大倍率数距的距差、采用

“倍率数距式＋数值保底式或数值数距式”或者改用 “数值数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对现行 《水污染防治法》

第７４条第１款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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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省环保厅公布４起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ｈｂ．ｇｏｖ．ｃｎ：８０８０／ｐｕｂ／ｒｏｏｔ１４／ｘｘｇｋｃｓ／２０１６０２／

ｔ２０１６０２２４＿３３９８０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最后访问。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４日，江苏省环保厅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四起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其中高邮
光明化工厂 （以下简称光明化工厂）环境污染行政处罚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光明化工厂排放的废水ＰＨ值超标 （５．５３，排放标准是６～９），高邮市环保局依据 《水污染防
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之规定，处以罚款６０３元①。６０３元的罚款被报道后受到了媒体舆论的广泛质
疑，认为罚款太少。
光明化工厂行政处罚案涉及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法律适用，该款规定：“违反本

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
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根据江苏省环保厅和高邮市环保局的说明，本案中的 “应缴纳排污
费数额”按照３０日废水排放量测算。按照规定，污水排污费按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污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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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算，对每一排放口征收排污费的污染物种类数，以污染当量数从多到少的顺序确定，最多不超
过３项①。据此计算，光明化工厂三种污染物及当量数分别为ＰＨ１８０、氟化物３．３４８、ＣＯＤ４０．５，
而当时江苏省污水排污费征收标准是非太湖流域每一污染当量０．９元。因此，光明化工厂３０日的
应缴纳排污费为 （１８０＋３．３４８＋４０．５）×０．９元≈２０１元。高邮市环保局遂依据 《水污染防治法》
第７４条第１款和 《高邮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决定对光明化工厂超标排污行为处
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三倍 （即２０１元×３＝６０３元）的罚款②。
对于光明化工厂超标罚款事件，媒体和舆论大多质疑的是行政执法的合法性问题。但是，笔者

认为，迄今尚未有证据和官方结论证明高邮市环保局的罚款违法，该事件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
是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本身存在的立法上的缺失。事实上，《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不久
即有人剖析第７４条在法律适用中的困境③，本次事件只不过是在新 《环境保护法》时代将问题再
次凸显于国人面前。本文即试图围绕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就我国超标排放污水行政
罚款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之策作比较系统的研究，以期促进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

二、聚焦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

（一）《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回顾
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在修订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守法成本高，违
法成本低”，因此，修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 “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法律责任”［１］（Ｐ２９１－３００）。为此，
许多官员和学者建议针对持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实行 “按日计罚”制度④。但是，立法者并未采纳
这种建议。对于超标排污行为，《水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第７２条第１款规定，处１０万元以上

１００万元以下罚款。相比２０００年颁布的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所规定的 “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修订草案大幅提高了罚款的幅度。但是，“有些常委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
有些地方、部门及群众提出，１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超标排污罚款，不能充分体现 ‘过罚相当’的
原则，也难以较好地解决 ‘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对超标排污行为，应按超标排污的严重程度确定
罚款数额，超标排污越严重，罚款数额应当越大”［２］（Ｐ３２５－３３０）。随后， 《水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二
次审议稿）》第７１条第１款将超标排污的罚款修改为 “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最终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采纳了二次审议稿的内容。

（二）《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罚款数额设定方式之创新
从理论上讲，行政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有固定数值式、固定倍率式、数值数距式、倍率数距

式、数值封顶式、倍率封顶式、数值保底式、倍率保底式和概括式九种［３］。在我国环境立法实务
中，没有单独采用过 “倍率保底式”和 “数值保底式”这两种设定方式，其余七种都有所运用。这
七种方式可以分为三大类：１．概括式，即法律只是笼统地规定 “处以罚款”或者 “并处罚款”，但
未规定罚款的具体数值或者计算方式。我国某些早期的环境立法，例如１９９６年颁布的 《环境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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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之附件《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

参见《高邮化工厂超排废水仅罚６０３元？省环保厅公开回应质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罚则”计算而得》，《扬子晚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８日第Ａ０３版。

参见赵世德、李国栋：《对修订后〈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七十四条如何执行的疑惑与思考》，《内蒙古环境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６期；刘沐雨：《新〈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法律适用之困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参见汪劲、严厚福：《构建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按日连续处罚制———以〈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为例》，《法学》２００７年第

１２期；姜明安：《〈水污染防治法〉中实施“按日计罚”的可行性———行政法学家视角的评述》，《环境保护》２００７年第２４期；别
涛、王彬：《环境违法应当实行“按日计罚”———关于惩治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的立法建议》，《环境保护》２００７年第Ｚ１期。



污染防治法》和 《水污染防治法》，即采用这种立法例。

２．数值式，即将罚款设定为某一固定数额、某数值区间或者某个固定数值以下，具体可分为
三种。（１）固定数值式，例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１２条第３款规定的 “对机动车所有人处五千
元的罚款”。（２）数值数距式，例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０２条规定的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３）数值封顶式，例如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７４条规定的 “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倍率式，即将罚款设定为某特定基数与倍率之乘积。环境保护立法中常见的罚款基数主要
有下列情形：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①，上一年度收入②，货值金额③，环评所收费用④，应缴纳
危险废物排污费金额⑤，应缴纳排污费数额⑥⑦，挪用资金数额⑧，代为处置费用⑨，违法所得瑏瑠。倍
率式可再细分为以下三类：（１）固定倍率式，例如 《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３条第２款规定，企业事
业单位违法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罚
款。（２）倍率封顶式，例如 《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３条第１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违法造成水污染
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
十以下的罚款。（３）倍率数距式，例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２２条第２款规定，对造成一般或者
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计算罚款。
根据以上对罚款设定方式的分类可知，《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关于罚款的设定方式属

于倍率数距式。此种罚款设定方式在我国的环保立法中并不鲜见，据统计，倍率数距式的使用频率
仅次于数值数距式和数值封顶式，在七种罚款设定方式中位居第三［４］。但是，就 《水污染防治法》
第７４条第１款将倍率数距式适用于超标排污行为而言，则是具有创新性的，甚至迄今仍是独一无
二的 （如表１所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和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对于超标排污行为，均采用数值数
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年新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于超标排污行为的
罚款设定方式，并未仿照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而是仍然采用数值数距式，只不过将
罚款额度从旧法规定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提高至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表１　我国国家立法关于超标排污的罚款规定

法案名称 制定时间 超标排污的罚款规定 所在条款

《水污染防治法》 ２００８年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７４条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２０００年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４１、４６条
《大气污染防治法》 ２０１５年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９９条
《大气污染防治法》 ２０００年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４８条
《海洋环境保护法》 １９９９年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７３条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采用倍率数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当时被认为是该法修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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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２２条第２款、《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３条第２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８２条、《海
洋环境保护法》第９１条第２款。

参见《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２２条第１款、《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３条第１款。

参见《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０条。

参见《环境影响评价法》第３３条。

参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７５条。

参见《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３、７４条、《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２１条。

参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２２条。

参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２３条。

参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７６条。

参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７７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５３、５７条。



大亮点，广受关注［５］。但是， 《水污染防治法》本身对于计算罚款的基数——— “应缴纳排污费数
额”，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故在环保执法中带来了诸多问题和困惑。

（三）环境保护部的行政解释
为了解决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执法上的困惑，环境保护部先后下发过两个通知，

对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进行具体的解释。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３日，环保部发布了 《关于执行 〈水污染
防治法〉第７３条和第７４条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 〔２００８〕５２号），根
据该通知，对于直接排污的排污者，如果是按月缴纳排污费的，其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是指违法
行为实施前最近一个缴费时段的排污费缴纳通知单所确定的月度排污费数额；如果是按季度缴纳排
污费的，则是指根据违法行为实施前最近一个缴费时段的排污费缴纳通知单所确定的季度排污费数
额计算出的月平均应缴纳排污费数额。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联合
发布了 《关于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具体应用问题的通
知》（环函 〔２０１１〕３２号）。按照该通知，在确定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时，对水污染物的种类、

浓度和污水排放量的认定，按照以下方法执行：（１）关于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水污染源在线监测技术规范或者监督性监测方法，对违法行为发生时所排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
进行认定。（２）关于污水排放量，排污者实施违法行为不超过３０天的，应当按照３０天的污水排放
量进行认定；超过３０天的，应当按照实际违法行为期间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

比较前面的两个通知，可以发现它们的最大差异在于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计算期间不同。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按照哪个通知的规定计算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在实践中对于排污量小的企业来
说，超标罚款的数额也就比较小，很难具有法律制裁的威慑力。就全国情况来看，笔者根据环境保
护部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度的 《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每一年度的排污费解缴入库户数和排污费征
收金额，计算出每个排污户年平均排污费数额，这个数额从２００９年的３８　６６７元逐年上升至２０１４年
的５８　７６０元 （如表２所示）。据此可以算出每户月平均排污费数额从２００９年的３　２２２元逐年上升至

４　８９７元。当然，这里的排污费不仅仅是污水排污费，还包括废气排污费、危险废物排污费、噪声
超标排污费、工地扬尘排污费等。因此，平均每个排污户月均污水排污费在２０１４年度最多也不会
超过４　８９７元，根据环保部的解释，应缴纳排污费一般按照月均或者３０日排污费计算 （由于环境
监测手段的滞后，即使企业超标排污超过３０日环保部门也很难证明），那么超标排放污水的平均罚
款数额在２０１４年最多就是在９　７９４～２４　４８５元这个区间。如果我们假定污水排污费在征收的所有的
排污费中占５０％的话，那么超标排放污水的平均罚款数额在２０１４年大致在４　８９７～１２　２４３元之间，

这个数值可能较为接近环保执法的实际情况。

表２　全国排污费征收情况一览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排污费解缴入库户数 （户） ４４６　４２２　 ４０１　１７２　 ３７０　７００　 ３５１　３２６　 ３５２　３１６　 ３１７　９０２
排污费征收金额 （亿元） １７２．６１９　２３　１８８．１８９　９９　 １８９．８９５　８　 １８８．９２０　４　 ２０４．８１　 １８６．８
户均排污费征收金额 （元） ３８　６６７　 ４６　９１０　 ５１　２２６　 ５３　７７４　 ５８　１２３　 ５８　７６０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部 《中国环境统计公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

由此可见，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两至五倍的罚款，对于排污量较少的小企业来说，根本不足以遏
制其超标排污行为。光明化工厂恰恰就是一个排污量很小的企业，故其罚款计算的结果仅为６０３
元，可能突破了大多数国人所能容忍的极限。为了避免出现这个尴尬局面，一些地方通过立法就应
缴纳排污费数额的计算等作出了与环保部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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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立法的应对之道

为了解决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法律适用时所带来的罚款数额过低问题，进一步加
大违法成本，我国一些地方性立法作出了与环境保护部行政解释不同的具体规定。仔细考察相关地
方立法，我们可以发现大致有三种回应方式。

（一）规定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按年计算
如前所述，根据环保部的两个行政解释，“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在行政执法实务中基本上按照月

度排污费来计算。一些地方立法则明确规定，“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按年计算，这样与环保部行政解
释相比较，就将罚款额度大致增加了十一倍。２００８年颁布的 《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一马当先，其
第５８条第１款规定，应缴纳排污费按年计算，但罚款数额最高不超过二百万元。随后，《河南省水污
染防治条例》第５９条第１款规定处 “上一年应缴纳排污费总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北京市
水污染防治条例》第７８条第１款规定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按年计算”，《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第５０条第２款规定 “前款所称的应缴纳排污费，按年计算，以行政处罚作出时的上一年度排污费为
基数”，《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第８条第２款规定处 “年度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本溪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４６条第１款规定 “应缴纳排污费按年计算”。这方面最新的立法
例是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９日通过、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起实施的 《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其第９５条规定：
“本章规定按照应缴纳排污费倍数处以罚款的，以年应缴纳排污费数额计算。”（如表３所示）

表３　规定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按年计算的地方立法

条例名称 具体条款 颁布时间

《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５８条 ２００８年９月
《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５９条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７８条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第５０条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第８条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本溪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４６条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９５条 ２０１６年１月

（二）规定罚款的下限
２００９年通过的 《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第３３条第１款规定，排污单位超标超总量的，
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三）提高按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罚款的倍数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规定的是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有的地方立法将倍率数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变更为固定倍率式，规定 “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五倍
罚款”，典型的立法例是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４８条之规定。

四、现行超标排放污水行政罚款制度之检讨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之缺憾
如前所述，《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首开对于超标排污行为采用倍率数距式的罚款设定

方式，此种方式有效避免了传统的数值式罚款设定方式难以适应物价指数、消费指数的动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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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具有适度的弹性和较大的时空适应性［３］。例如，当物价明显上涨使得原先的罚款已不能有
效惩戒违法行为时，只需要通过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即可，不必启动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程
序。我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及其调整在实践中是由国家相关部委或者省、市两级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
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的，程序相对简便，这样就可以通过排污费标准的适时变化使得 《水
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规定能够较好地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势。
但是，任何一种罚款设定方式都有其利弊，例如数值式优点是简明直白，易于操作，但其缺点

是一旦设定就已固化，不能与时俱进。倍率式的优点如前所述，但亦有其缺点：除了罚款基数计算
不便外，当基数较小或者很大时，倍率式的罚款或使得威慑和制止违法行为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
由于罚款数额巨大而失之平衡乃至惩戒落空［３］。如果我们以之观诸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
款，就会发现其存在两大缺憾：（１）该款将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作为罚款的基数，但是并未对此
进行界定，由此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由前文即可看出，环保部的两个行政解释以及一些地方立
法对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认定并不一致，法制不统一现象由是而生。（２）在实践中，“应缴纳排
污费数额”与企业排污量、违法行为的持续期间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企业可能相差千百倍之
巨①，由此可能导致罚款的畸轻畸重现象。

（二）《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之法律解释———对行政解释和地方立法的批判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法律适用，其先决问题是要计算出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

但是，《水污染防治法》并未界定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含义，并由此导致环保部行政解释与地
方立法在解释上的分歧。而分歧之核心在于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计算期间问题，环保部第一个
行政解释是指违法前一个月，第二个行政解释是按照三十天或者实际违法行为期间计算，部分地方
立法是规定按年计算。这些规定哪个更符合 《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原意呢？
笔者认为，《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虽未明确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计算期间，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等法律解释的方法得出符合立法原意的结论。

１．文义解释。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之基础，它是指针对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按照语法结构
和语言规则、通常理解等方法所进行的解释［６］（Ｐ３７３）。从法条结构来看，《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

１款由 “法定构成要件”和 “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前者是 “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
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后者是 “责
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笔者认为，本款法条中的 “法律效
果”与 “法定构成要件”有着逻辑上的关联，“法律效果”部分所谓的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应当
与 “法定构成要件”中规定的 “违反本法规定，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结合起来予以认定，并受
到后者的制约。进而言之，“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是指超标超总量违法排污期间的应缴纳排污费数
额。否则的话，“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计算期间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例如环保部曾规定以违法前
一个月为计算标准，地方立法大多规定为一年，但是这种规定本身是脱离了 《水污染防治法》第

７４条第１款法条结构所作的解释。如果以一年为计算期间，那为什么不可以 “半年”、 “三个月”
为计算标准呢？所以，欲正确解释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计算期间，必须得返回到法条本身，透
过法条的逻辑和语言才可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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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通过访问江苏省南京市环保局和南通市环保局网站，发现南京市环保局征收的２０１５年第四季度排污费中，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应缴纳排污费最多（２１　０７４　８９０元），南化集团研究院应缴纳排污费最少（１５　８１３元），前者约是后者的

１　３３３倍。南通市环保局征收的２０１５年第四季度排污费中，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应缴纳排污费最多（９５８　８４５元），江苏宝
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最少（１７１元），前者约是后者的５６０７倍。虽然这些企业的应缴纳排污费并非都是污水排污费，但是，管
中窥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污水排污费相差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



２．历史解释。所谓历史解释，系指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价值判断及其欲实践的目的，
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而为解释之方法［７］（Ｐ１６２）。为了探求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立法
原意，笔者发掘出以下三条线索以供参考：（１）在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在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特地援引批评
意见指出，修订草案１０万至１００万元的超标排污罚款，不能充分体现行政处罚的 “过罚相当”原
则，难以解决 “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对于超标排污，应按超标排污的严重程度确定罚款数额，超
标排污越严重，罚款数额应越大［２］（Ｐ３２５－３３０）。那么，如何体现 “过罚相当”、 “按超标排污的严重程
度确定罚款数额”呢？无外乎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超标的倍数，超标倍数越多，罚款应当越
多；第二，超标排污存续的期间，期间越长，罚款应当越多，罚款应当与违法排污期间挂钩。如果
按照某些地方立法所规定的 “应缴纳排污费”统一按照年度计算，则一个企业超标排污一周还是一
个月抑或甚至更长时间，罚款额度都是一样的，这明显不符合 “过罚相当”的原则和立法原意。
（２）在 《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很多人主张对于持续性的违法行为采用 “按日计罚”的方式
以加大惩戒力度。但是，“按日计罚”的建议未被立法者采纳。所谓持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最为
典型的即为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对于超标超总量的违法排污行为，立法者既未采用 “按日计
罚”方式，也未采用修订草案中规定的１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罚款，而是规定处应缴纳排污费二至
五倍的罚款。但是，不难看出的是，《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罚款设定方式，与人们提出
的 “按日计罚”方式一样，针对的乃是广受关注的持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故其罚款计算与 “按日
计罚”一样，应当根据违法的持续时间而定。（３）参与 《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工作的全国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和原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的官员在其比较可信的关于第７４条第１款
的立法解读中指出：“处罚机关在责令限期治理的同时，还应当对排污者处以罚款。罚款的额度为
该违法排污的单位或个人在其超标或超总量排污期间应缴纳的排污费二倍以上五倍以下。”［８］（Ｐ２０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通过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所谓
的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应当是指在超标超总量的违法排污期间排污者所应缴纳的排污费。比较环
保部前后两个通知，应该来说，后一个通知相对前一个通知更为合理一些。环发 〔２００８〕５２号通
知规定，应缴纳排污费是指违法行为实施前最近一个缴费时段的月度或者月平均应缴纳排污费。这
个排污费实际上是合法排污时的月度排污费，与排污者超标排污的强度 （超标倍数）、违法排污的
期间均没有关系，无法体现过罚相当原则。环函 〔２０１１〕３２号通知规定，在确定应缴纳排污费时，
对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污水排放量根据违法行为发生时所排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实际违法
行为期间 （实际违法行为超过３０天）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这就把应缴纳排污费与超标排放的违
法行为本身直接联结起来，是一个进步。但是，该通知规定，如果排污者实施违法行为不超过３０
天的，应当按照３０天的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这种区分违法行为是否超过３０日而采取不同的认定
方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无论违法行为持续多少日，都应当按照实际违法期间的排
污量来进行计算。例如，一个企业如果仅仅超标排放一天，就按照其３０日的排污量来计算应缴纳
排污费进而得出罚款的数额，是不符合法治行政原理的；如果认为仅按一天的排污量计算应缴纳排
污费会导致罚款过低而丧失惩戒效果，应当通过修改法律完善罚则而不是通过曲解法律来避免这种
情况的发生。
有的地方立法为了加大处罚力度规定了罚款的下限，例如 《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第

３３条第１款规定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如此规定实际
上已经涉嫌违反 《水污染防治法》，因为此规定适用的前提是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不足一万元”，但
是，既然环保部门已经计算出违法排污者的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就应当按照 《水污染防治法》
第７４条第１款所明确规定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二至五倍计算罚款，而不应当 “处一万元以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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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下罚款”［９］。
更多的地方立法为了加大处罚力度规定应缴纳排污费按照年度计算，也有学者比较赞成此种规

定［１０］（Ｐ１７８－１８８）。笔者对于此种规定则持反对立场，因为按年度计算脱离了排污者违法排污期间等具

体情境，完全违背过罚相当原则，是立法者的恣意而为。为什么按照年度计算，而不是按照一个

月、一个季度或者半年计算呢？我认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理性的标准，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是 《水

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规定的罚款基数，如果这个罚款基数与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 （例如实

际违法的期间）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只能说明这个立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除此之外，笔者反对按

照年度计算应缴纳排污费还有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按年度计算排污费通常是按照上一年度排污者缴纳的排污费 （例如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

保护条例》第５０条第２款），但是，对于一个新设立的企业来说，上一年度它可能并未排污或者排

污时间不满一年，此时如何计算上一年度排污费存在困难。

第二，单独采用倍率数距式罚款设定方式无法避免罚款畸轻畸重情形的发生。光明化工厂６０３
元罚款事件实际上代表着处罚畸轻这一相对极端的情形，如果应缴纳排污费按年度计算，罚款数额

将增加１１倍，固然可以极大地消除处罚畸轻这一现象。但是，这将会以制造更多的处罚畸重现象

为代价。对于排污量巨大的企业来说，可能面临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罚款，而当地环保局

能否执行这么严苛的法律恐怕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发布了 《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４〕２００８号），我国各地根据该通知已经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排污费

的征收标准①，相应地也就提高了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罚款金额。

第四，罚款只是环境规制的手段之一，不能过度依赖罚款，而应当发挥各种法律手段的协同作

用。对于超标排污的违法行为而言，新 《环境保护法》第２５条规定的查封扣押制度、第５９条规定

的按日计罚制度、第６０条规定的限产、停产制度都可能适用，而且可能更为有效。除此之外，该

类违法行为可能还招致环境侵权责任、刑事责任之制裁。

五、解决问题的应对之策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关于超标罚款设定方式具有创新性，但其立意虽好，却对罚款

的基数———应缴纳排污费数额，未作具体规定。环境保护部的行政解释与一些地方立法对该款的理

解与解释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同案不同罚。光明化工厂６０３元罚款事件表明，按照环保部的行

政解释适用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会导致处罚畸轻现象；但是，一些地方立法规定 “应

缴纳排污费数额”按年度计算则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对于排污量大的企业来说，过度罚款就不可避

免。事实上，处罚畸轻畸重现象的产生乃是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第１款 （以及这些地方立法）

无可避免的 “宿命”，因为其单一的倍率数距式罚款设定方式本身存在立法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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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星：我国超标排放污水行政罚款制度之检讨———从江苏高邮光明化工厂６０３元罚款事件切入

① 例如，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江苏省物价局、财政厅、环保厅发布了《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苏
价费〔２０１５〕２７６号），将该省的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了三倍以上。该通知规定分两个阶段提高征收标准，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将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五项重金属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由每污染当量１．４元（太湖流域）和

０．９元（非太湖流域）统一调整为每污染当量４．２元；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再将其调整为每污染当量５．６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值此 《水污染防治法》再次修改之际①，应当对该法第７４条第１款作进一
步的完善。笔者在此提出三条应对之策，以供立法者思考。

（一）扩大倍率数距的距差
如果想要使得倍率数距式的罚款规定更有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将倍率数距的距差扩大，例如从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扩大到 “二倍以上十倍以下”。当某一企业应缴纳排污费
数额较少时，就可以通过乘以较高的倍数，以增强处罚的威慑力。不过，扩大距差只能缓解，无法
完全消除个案处罚畸轻或者畸重现象的产生。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应当对于倍率数距式的罚款基数明确规定为 “超标排污

期间”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当然，对于很多连续性的违法排污行为，环保部门可能无法证明其具体
的违法期间。笔者建议，违法期间的认定可以区分两种情形：一是企业已经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并且已经通过环保局审核的，违法持续期间应当按照在线监测数据认定；二是对于尚未安装污染
源在线监控设施的企业，在无法确定其具体违法持续期间的时候，可以参照环保部环函 〔２０１１〕３２
号通知，推定其违法排污期间为３０日，但是排污者可以用证据推翻这个推定。这样就平衡了环保
执法的效率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这两个目标，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二）采用 “倍率数距式＋数值保底式”或者 “倍率数距式＋数值数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
更为可行的方案是在保留原来倍率数距式规定的前提下，再辅之以数值保底式或者数值数距式

规定，以应对处罚畸轻现象。例如对于超标排污行为，可以规定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但不得低于一万元；或者规定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低于五千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这种将两种罚款设定方式并用的情形，在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中也并不鲜见。例如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５３条规定：“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改用 “数值数距式”的罚款设定方式
由于倍率数距式罚款基数之计算在行政执法实务中相对复杂，故也可以考虑改为采用相对简便

易行的数值数距式，从而与 《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保持一致。但是，如何设定数
值区间，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 《水污染防
治法修正案 （草案）》，草案第７９条规定超标排污的罚款数额是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此种
罚款设定方式固然回避了原先比较复杂的计算问题，但是，“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于那些超标排污数量较少、违法存续期间较短的排污者来说似乎过于严苛。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缓解罚款畸重现象：（１）从立法角度而言，《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将十万元的下限适度调
低，使其更能因应实践中的复杂情形，更能体现行政处罚的 “过罚相当原则”。（２）从行政执法的
角度而言，如果最终通过的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仍然确立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则，环保部门针对轻微超标排污行为，可以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２７条第１款关于 “减轻行政处
罚”的规定，处以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从而实现 “过罚相当”和个案公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撰写本文虽聚焦于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之规定，但又意在超越

个案，通过分析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４条立法之成败得失，阐明了单一的罚款设定方式内在的、
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为我国环境立法尤其是罚款数额设定方式提供镜鉴。最新公布的 《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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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６年立法工作计划》，《水污染防治法
（修改）》被列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
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第一次审议。



法修正案 （草案）》关于超标罚款的设定方式虽回避了老问题，但也会带来需要我们正视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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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ｕｍｅ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ｅｗａｇ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ｂｅ　ｐａｉ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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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星：我国超标排放污水行政罚款制度之检讨———从江苏高邮光明化工厂６０３元罚款事件切入


